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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及上门服务费

项目价格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州（市）医保局、卫生健康委，省级医疗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进

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意见》有关精神，按照《国家医疗

保障局关于完善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

导意见》（医保发〔2019〕47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省医保局启动了

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项目新增和试行期满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

项目正式价格制定工作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新增“远程血糖监测”等 2 项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价

格项目，授权医疗机构自主制定试行价格，试行期 2 年。具体项

目见《“远程血糖监测”等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》（附件 1）。

二、制定“互联网复诊费”等 11 项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项

目正式价格，公布价格为最高限价，全省各级公立医疗机构实际

收费标准不得超过最高限价。其中，邀请省外专家开展“互联网

会诊”和“互联网病理会诊”服务时，由邀请方医疗机构按照省

外专家所在地医疗保障部门或医疗机构制定的价格标准向患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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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取费用，分配比例自行协商。具体项目价格见《“互联网复诊

费”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表》（附件 2）。

三、完善“上门服务费”项目内涵、计价单位等医疗服务价

格项目要素。卫生健康部门准许开展的医疗机构派出符合规定资

质的医护人员提供上门医疗服务，包括“互联网+护理”等，采

取“医疗服务费+上门服务费”的方式向患者收费。上门为居家

患者提供的医疗服务、药品和医用耗材，适用本医疗机构执行的

医药价格政策。上门服务费由医疗机构综合考虑交通成本、人力

资源消耗等因素自主制定。

四、本通知自 年 月 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1.“远程血糖监测”等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
2.“互联网复诊费”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表

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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